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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oase指出：十六世紀英國的燈塔是由私人經營，本文根據文獻指出中

國宋元時代的港市燈塔係利用佛寺加裝燈光而成。本文認為：佛燈塔在允諾

民間祈願上為私有財，民間捐贈行為實為對私有財的交易。故燈塔在我國係

以私有財交易方式解決免費搭車者問題。 

 

 

第一節 前言 

 

 依照傳統財政學的定義，非敵對性是定義公共財的重要屬性。當數人可以同時

使用或享用數量相等之某財貨時，我們便稱該財貨具備非敵對性。在此定義下，公

共財的提供者可因共同使用人數的增加而降低成本攤分的負擔。就此屬性而言，公

共財是具有聯合多人共同提供與消費的傾向；但相對地，成本攤分的負擔隨人數增

加而遞減的特性，卻也是吸引私人去提供與經營的有利誘因。故決定公共財該由政

府或私人去經營的主要因素，不在於所謂的非敵對性，而在於公共財的另一項屬

性：非排他性。非排他性係指公共財的提供者有意排除某特定人享用該財貨的困難

度或所需花費的成本。一般而論，非排他性程度愈高的公共財，不必分攤成本費用

就能享受到其服務效用的免費搭便車者愈容易存在。於是，傳統財政學便認定這類

公共財將無法吸引私人經營的意願，而主張政府應負起提供的責任。然而，無法否

定的事實是：社會上仍普遍存在許多由私人提供或經營的這類公共財。這使得這些

學者在完成分類邏輯之後，必須藉著「利他心」來解釋這些現象。當然，這樣的解

釋是無法滿足所有的學者的，Coase(1974)與Cheung(19xx)都曾對這類分類邏輯提出

致命性的質疑。 

 非排他性並不是屬於財貨本身所具備的物理特性。一種財貨的排他性程度決定

於當時社會所擁有的排他技術，這包括科技與制度兩方面。因此，科技或制度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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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都可以提升公共財的排他性程度，從而降低公共財由政府去提供的必要性。Coase

以十六世紀英國的私人興建燈塔為例指出：私人在興建燈塔前，便已先取得皇室授

與的興建專利權及對入港船隻課徵預設服務(presumed benefit)費的權力。由於獲

得政府保障的強制收費權力，私人便不缺乏興建與經營燈塔的誘因。換言之，Coase

認為當時的英國是以改變制度的方式去提升經營燈塔的排他性，從而解決了由私人

興建的誘因問題。由於公共財並不是早就存在地球上的自然資源，他必須要有人出

面去興建。就如在今日的廣告社會一樣，不論何時，任何一項新的財物或盼望，都

是先出現在少數人的需求中，然後再藉著個人的魅力或宣傳效果傳遞到他人，而使

它成為更多數人的普遍需求。因此，公共財出現的邏輯應是：少數人會設法解決免

費乘車者問題，先興建小規模的公共財，然後再以此為樣品，去推廣並成為社會的

新需要。這也就是說，誘因問題絕不是握殺公共財起源的問題，而是公共財在小規

模被創造之後，被希望能進一步擴大規模時才會遭遇到的問題。於是，Coase便指

出：理論模型的發展可以為擴大既有的公共財規模尋找一些說辭，但這些說辭必然

與公共財的起源無關。 

 在Coase的文章中，私人經營燈塔的發展與英國歷史上的市民請願與皇室權利

金的發展息息相關。然而，市民請願與皇室權利金在我國歷史上卻是甚少甚至可以

被忽視的政治傳統。宋元兩朝亦是我國海禁以前海運的頂盛時期，不論在造船技術

或航海科技方面均領先西方世界（中國航海學會，1988)。如果說燈塔的興建關係著

航運的發展，那麼，我國宋元時代港市燈塔的興建與提供必然蘊藏著與西方不同機

置。摘要地說，本文發現：宋元時代港市的燈塔係利用寺廟佛塔加設油燈而成。利

用佛塔加設燈塔可以省略重覆興建高塔的成本，此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

在於民間將燈塔的服務與佛寺的功能結合。於是，利用民間與佛寺間之祈願保佑與

還願捐獻的交易關係，將捐獻行為轉化成私有財的購買行為，而順利地募足燈塔的

興建經費。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節將引用文獻說明我國宋元港市燈塔的提供方式。由於資

料有限，本文僅能提出大略但還算清楚的藍圖。第三節試圖解釋我國宋元港市燈塔

的提供方式。第四節將比較我國宋元港市燈塔與寇斯所述英國燈塔在功能上的差異

以為本文的結論。我們希望本文能提供我國學者一些關於自己歷史文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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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宋元港市燈塔的提供方式 

  

 近人有關我國燈塔的文獻，最先見於英人李約瑟（Needlham，1961)的《中國

之科學與文明》，書中提到與航海工藝之港務設施有關的廣州懷聖寺及杭州六和塔

上的燈號。北京中國航海學會(1988)的《中國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亦提到泉州的

幾座做為海標的佛塔，及溫州淨光塔的導航功能。這些文獻雖都侷限在以航海科技

的角度闡述中國文明，卻提供本文難得的線索。 

 讓我們先海標說起。無可置疑，在茫茫大海中，船舶須要一些外貌及位置不會

時常改變的固定物來幫助它辨識航行的方位及當時地點，此類固定物稱為海標

(seamarks)。寇斯也提到，教堂尖頂、群聚房屋、樹群、烽燧等都是輔助航行的海

標2。在宋元時代，這些海標不僅口述相傳，更已繪成航海圖。圖一是清初的一張海

圖3，圖中聚落房屋、山勢、佛塔、礁岩的相對位置都描繪得相當清楚。 

 

 
 

 圖一裡，較特殊的海標是佛塔。塔在中國常是附屬於佛寺的建築物，具有鎮壓

                                                         
2 請見：Coase(1988)，第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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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魔厲鬼的功能，而海的翻臉無情與險惡常使民間將之與邪魔厲鬼聯想，故民間常

於靠海之佛寺興建佛塔，以達鎮海祐民的目的。《松隱集》的〈六和塔記〉提到： 

浙江介於吳越，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洏遠馳，虎駭而龍怒，猛

如山立，歔如電轉。掠堤突岸，摧陷莫測，甚至於捲民廬舍，衝壞田

畝，...，冥冥中果有神物，典司其事。...後有僧智覺禪師延壽同僧統贊寧創

建斯塔，用以為鎮。相傳自爾潮習故道邊，江石岸無衝墊之失，緣堤居民無驚

溺之虞。 

由此可知，興建佛塔的原始目的不在作為海標，那是佛塔提供的一項外部利益。在

白天，佛塔還可發揮指引航向的功能，但在夜裡則毫無功效可言。當然，利用星位

測定航向的技術早在隋唐時代4便已流行，但星位觀測對遠航雖有大幫助，對近海航

行或定點航行的益處則極微。就圖一觀察，我們可以猜測一項具經濟效率的解決辦

法：利用現成的海邊佛塔加裝燈光。佛塔本已是高高聳立於海岸的建築物，故只要

於其上加裝由燈或舉火，便即成為夜間導行的燈塔。 

七級就緒，巍然揭立成數十尋，跨陸俯川，...，光動山海，撐空突兀...。是

塔也，不特鎮伏潮不為害，又航于海者，寅夕昏晦，星月沉象，舟人未知攸

濟，則必向塔之方，視塔中之光，以為指南，則航海無迷津之憂。5 

而《杭州府誌》也稱： 

在錢塘江之六和塔上，自宋朝初葉以後，即裝有一永久燈號，用以在夜間指導

船舶覓彼等之錨泊位置。6 

既然建塔可利航行，據〈六和塔記〉稱，「是致富商大舶尤所歸向，而喜捨無難

色」。興建此塔共費「約用工百萬，緡錢二十萬」。此巨大工程經費，官方原擬出

資：「下有司計度，意將官給金幣、比工治材、而都下守臣擇可主持斯事」。後

來，因寺僧曇和地方居士「願以身任其苦，仍不以絲毫出於官，請得募民眾，畢茲

勝事」。於是，「中朝蓮社聞風樂施，雲臻霧集，雖遠在他路，亦荷擔前來。...緣

法乃能興利如此之速耶？」故就六和塔言，其興建經費來自各方的捐助，也包含官

                                                                                                                                                                          
3 請見：章巽(1980)，圖四十九。 
4 請見：孫光圻(1989)。 
5 請見：欽定四庫全書，《松隱集》，卷三十，「六和塔記」。 
6 請見：李約瑟(1961)，第十二冊，第223-2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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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贊助，其服務則免費提供給航行船隻。 

 杭州以外的其它港市的情況如何？ 

（一）廣州港 

 依宋代市舶司之收入比較，廣州為當時的第一大港7，也是中國與海外貿易的

中心，故外人甚多。依英人李約瑟的說法， 

（中國）著名之燈塔，係為在廣州之一座回教寺之尖塔。此曾為懷聖寺之尖

塔，且吾人曾親眼見過此塔。...此塔聳立高達一六五呎，顯然地，其所以被

稱為燈塔，係因其曾在頂端保持一項蕞U點之燈光，用以引導船舶之航。8 

此說法得到方豪的證實： 

近吾友羅香林兄函告獲見廣州蒲氏家譜，有云：『...時叔祖瑪哈咮、瑪哈嗼

二公，倡築羊城光塔，俾晝則懸旂，夜則舉火，以便市舶之往來也。公特捐鉅

金，贊成甚力，西來商旅咸德之。』9 

由此得知懷聖寺築有光塔，其經費亦係募捐而來。吾人無法以手頭資料得知捐贈者

的動機，然而此塔與懷聖寺的結合不無關係。據北宋方信儒的《南海百詠》所載，

此塔曰「懷聖塔...下有禮拜堂」。依此猜測，其雖為回寺，但興建過程與動機似與

杭州六和塔類似。 

（二）泉州港 

 宋朝南遷到杭州以後，泉州港成為京師外港的地位。到了元代，其繁榮或已甚

於廣州。依北京中國航海學會出版的《中國航海史－古代航海史》的說法，宋朝廷

在經營泉州港是相當費心的：「紹興元年(1131年)在晉江寶蓋山頂建一座石塔，名

『關鎖塔』，以作為泉州港外導航標誌，使船舶遠在十幾海里以外，便可望標投

港。紹定和嘉熙年間（1208-1233年)，又在泉州城內修建東西兩座石塔，一名仁壽

塔，高44.06米；一名鎮國塔，高48.24米，作為船進泉州港的導航標誌」10。遺憾

地，此書並未述及諸塔是否在黑夜點燈以利航行。 

（三）溫州港 

                                                         
7 請見：李約瑟(1961)，第十二冊，第223頁。 
8 請見：李約瑟(1961)，第十二冊，第223頁。 
9 請見：方豪(1958)，第55頁。 
10 請見：中國航海學會(1988)，第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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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州港約建於北宋紹興元年(1131年)前後。「元代曾一度在這裡設置了市舶

司，修建海船碼頭，建築了淨光塔，夜則『燈塔輝煌』，作為導航標誌」11。與泉

州港的關鎖塔相同，此塔亦是官方出資興建。 

（四）其它地方 

 萬曆《紹興府誌》載：「（蕭山縣）淨山寺：寺在淨山，...，後山有塔，每

夜令行者募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海道途之人望以為號」。既然油錢是寺僧每夜

外募而來，或許我們可猜測佛塔亦是民間募資興建。 

 

第三節 以消費方式提供公共財的解說 

 

 上節已指出，我國宋元時代重要港市都在南方，南方港市的燈塔部分由政府出

資興建，部分靠民間募資興建。政府出資興建也許有其政治動機，但非本文所關

心。此節，我們儘討論民間募資興建的行為。 

 燈塔的出資者可能是擁有船隊的富商大舶，也可能僅是不願屢見船難而自身不

航海的善心人士。但從上節，我們已知南方港市的燈塔都附依於佛塔（或捐建附有

燈塔功能的佛塔），而不是獨立於佛塔外另建。此是否暗示另一種提供公共財之機

置的存在？ 

 首先，讓我們假設佛塔早已聳立在港邊，也已成為海圖上的晝行海標。於是，

從需求面言，於佛塔上附加燈塔使成為夜間導行指標，自是航海者的盼望。就供給

面言，於佛塔上加設燈光所花成本不大，所要求民間捐獻的資金不須太高，或人們

只要有些微利他心，則加設燈光的工程便能順利完成。這一解釋可能是燈塔會附設

於佛塔，且不必另行向入港船隻收費的主要理由。這一解釋，將燈塔的提供問題轉

到了佛塔的興建問題。 

 佛塔是佛寺的一部分。我們知道，佛寺具公共財屬性：任何人都可以到佛寺燒

香祈願。由於一般佛寺並未僅允許有捐獻者才能進入，因此，在不執行排他性行為

下，要民間集資興建佛寺理論上會遇到白搭者問題，以致無法募集足夠的興建經費

問題。然而，就如「六和塔記」所述，人們的虔誠信仰否定了這項預測。我們不禁

                                                         
11 請見：中國航海學會(1988)，第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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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道：人們為何會因虔誠信仰而捐獻大額金錢？許多善書的捐印者所列的捐獻動機

多屬私人性的，甚少為祈求「國泰民安」而捐獻。換言之，佛寺在提供人們禮佛場

所、善化民心、鎮海導航上是屬公共財；但為人們所疏忽的，佛寺在允諾人們的祈

願上，尤其在提供給個人對其未來世的服務上，則屬私有財性質。當一個人虔誠地

向佛神祈願後，往往有後續的還願行動。還願未必要以金錢行之，但當佛寺有求於

他資助金錢以建塔時，還願方式便會以金錢捐獻方式行之。若從事後角度視之，還

願是個人用以交換實現祈願的代價。再者，個人亦會以捐贈方式祈求佛神提供他在

未來世界的服務。由於人們相信佛神不會主動去實現個人的祈願或提供個人在未來

世界的服務，故不捐獻者就享受不到菩薩提供的保祐。換言之，須先「有求」然後

才能「必應」的神人關係，使保佑與捐獻成為私有財的交易關係。捐獻是人們購買

保佑的支付。由於民間對佛寺的捐助具此私有財性格，故興建寺廟的捐獻活動不必

解釋成一種利他行為、或公共財的募集行為、或非經濟理性行為，而是一項私有財

的購買行為。在宗教盛行的宋元時代，民間對未來世及對捐獻行為的需求較大，故

佛寺便能募捐到足夠的興建經費。此一私有財交易的解釋還可自許多善書的捐引者

所列的私人性捐獻動機上獲得佐證。換言之，服侍在提供人們禮佛場所、善化民

心、鎮海導航上是屬於公共財；但在允諾人們的許願，尤其在提供給個人對其未來

世的服務上，則屬於私有財性質。 

 當燈光附加於佛塔時，它並非僅在利用現有的佛塔以達到降低興建燈塔成本的

目的。事實上，它和佛寺的關係是相輔的。由於宗教教義視善行功德為人們在未來

世之福祉的現世投資行為，個人現世的善行功德數量便會反映到他在未來世之福

祉。當佛塔上加設燈光後，捐獻者的善行功德數量於是增加，而且航行船隻愈多

時，其捐贈的善行功德愈多。由於善行功德是捐獻行為的個人性報酬，故：航行船

隻愈多時，善行功德愈大，報酬愈高，個人的投資（即捐獻）意願便愈大。這是相

當有趣的推論，它與一般認為白搭者問題會隨受益人數增加而惡化的瞭解相反。很

明顯地，我們所得到的結論是以燈塔與佛寺的相輔關係為前提。由於兩者一體（稱

佛燈塔），同時提供屬於公共財性質的導航與禮佛場所及屬於私人財的祈願保佑。

於是，佛燈塔的興建便可以訴諸公共財性質要求由政府出資，或利用私人財性質

（即販賣保佑）自民間取得資金，或兩者並行。當民間的需求甚強時，公私並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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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方式是多餘的。若政府以導航為由興建佛燈塔並免費提供民間禮佛場所，由於

祈願屬私人財，個人雖有了禮佛場所，仍須支付購買祈願保佑的價格。換言之，政

府雖出資，但並未因而減低私人的捐獻，兩者是獨立而非互斥。反之，若佛燈塔的

興建資金完全來自民間的購買支出，然後再免費提供導航及禮佛場所，此時政府出

不出資已不重要。 

 

第四節 結論 

 

 燈塔做何功用？依《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解釋：「燈塔的作用是晝夜發出可

識別的海上標誌，供船舶測定位置，並提供危險警告」12。《大美百科全書》稱：

「燈塔呈塔狀或其他高型建築物，設於頂端的強力燈光為指引海員之用。燈塔可建

於海港入口、突出陸岬、或其它危險地點」 13。由此可知，燈塔具兩類功能：一為

建於海港入口處，供船舶測定位置並指引海員之用；一為建於突出陸岬或其它危險

地點，提供危險警告。當航行船隻看到燈塔燈光時，它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

若是指引類燈塔，它便航向燈塔；若是警告類燈塔，它便航離燈塔。有趣的問題

是：船員除靠經驗外，將如何區別此兩類燈塔？依《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說明，

指引類燈塔使用綠色或紅色的固定燈光，而警告類燈塔使用閃光信號。但這是近代

國際航道標誌協會的規定，至於十六世紀或我國宋元時代的區別方式則不得而知。 

 由於船隻對這兩類燈塔的燈光有不同的反應，因此船隻與這兩類燈塔的關連性

也就不同。對指引類燈塔而言，任何欲進港的船隻都享受到它的服務，而任何享受

到它的服務的船隻也都會入港。故此類燈塔在收取服務費時，只會遇著入港船隻拒

繳服務費的問題，而不會面臨船隻享受燈塔的服務而卻不入港的免費乘車者問題。

至於對警告類燈塔言，任何路經此海域的船隻，不論進不進入附近的港口，都能享

受到它的服務。由於享受到它的服務的船隻未必會進港，而入港的船隻又可能不承

認它曾受到燈塔的好處，因而由私人經營燈塔會遭遇到入港船隻拒繳服務費、及船

隻享受燈塔的服務而卻不入港的白搭者問題。當白搭者問題嚴重時，理論上，公共

                                                         
12 請見：丹青書局(1987)，中文版，第四冊，第185頁，燈塔條。 

13 請見：光復書店(1990)，中文版，第八冊，第294頁，燈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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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將無法由私人經營。寇斯以位於礁岩區的渦石燈塔(Eddystone Lighthouses)為討

論重心，此區離英國普利茅斯港尚有十四英里，屬於警告類燈塔。然而，寇斯告訴

我們，船東們與興建者之間的「合作契約」 14，有效地解決了私人經營此類燈塔的

問題。但相對地，與警告類燈塔比較起來反而非排他性較低的我國宋元時代港市的

燈塔，卻是在形式上採捐募方式興建。其間的差異，主要在於我國的寺廟在功能上

以及在座點上的特殊性使然。 

 誘因並不是公共財在起源上的問題；在推廣中，誘因問題的克服也未必要有政

府的介入。在傳統社會裡，地方士紳會巧妙地利用居民間的生活或社群關係來化解

興橋造路所遇到的免費乘車者問題。臺灣鄉鎮民在募款建廟所採行的爐主制度即為

典型的範例。即使在非傳統社會中，Olson(19xx)亦指出：較大的社群，如工會或利

益團體等，都有一套克服免費乘車者問題的辦法。以紡織公會為例，一但公會能成

功地遊說國會提高外國紡織品的進口關稅或降低配額，則每一個紡織業者均會獲

益，而不論他是否為會員或是否按時繳納會費。由於免費搭車者的存在，這些公會

通常不會以募款方式去籌得遊說資金，而是以販賣與該產業相關的獨佔性情報或對

業者的技術服務，以取得足夠的遊說資金。公會的發起者，通常都是相關產業的龍

頭或者擁有獨占技術的業者，他們先是透過既有的依賴關係與人際網絡，先成立小

型的公會，然後才在獲取更大政治影響力的前提下設法吸收更多的新會員。 

 我曾在某機緣下隨團到鹿港參觀，在鹿港文建會人員的簡報中，我聽到一段對

早期的天后宮有如下描述：「當時天后宮（舊祖宮）臨海而立，在廟廣場的前方豎

有巨桿，每到夜裡，廟公便將燈籠升上。」無疑地，近海航行船隻自然可看到此一

燈籠。由於天后媽祖在民間的信仰即是海神，故此一表達祂照顧航行船隻的規制，

並未曾引起學者的關注。天后宮一向未有建塔傳統，可推測此一燈籠桿在功能上應

與杭州的六和塔相近。不論鹿港的天后宮或杭州的六和塔，都是一項複雜的混合

財。就如正文所提，個人到寺廟許願與捐獻的行為可視為一私有財的交易，但寺廟

的鎮海導航、感昭人心則又屬公共財的提供。就燈塔為例，因其公共財性格能提升

個人對捐獻行為的需求，因而讓興建燈塔以私有財交易行為的形式表現，而不是以

純公共財的募集形式表現，故沒有白搭者問題。由宋元時代的燈塔，本文發現一項

                                                         
14 指他們聯名向皇室爭取私人興建燈塔權利的簽名請願書，Coase(1988)，第1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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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財理論上被忽視的問題：當一物品具有多重服務，而各種服務的性格（如公

共財與私有財）又不同時，它將以何種服務為主要的提供方式？這是值得再挖掘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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